
泸县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共 1个包，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资金来源及金额：财政资金，

采购总金额 150.00 万元。

二、工作范围及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工作目标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及《泸州市低

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全面对接和支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

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衔接泸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合泸县

空间特征与发展方向，确定泸县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目标与策略，提出低效用地再

开发规划方案，明确空间结构及引导方向，划定再开发分区并提出指引性策略，

制定分期计划与实施路径。成果包括低效用地数据库、低效用地专项规划编制技

术文件(说明书、图集)及相关汇报文件等。

（二）工作范围

泸县全域。

（三）工作内容要求

（1）工作背景

结合泸县社会经济、空间、产业、人口等发展趋势，分析空间资源利用方面

的特征，在增量空间有限的背景下，研判泸县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2）低效用地及自然资源普查及评估

运用测量和地理信息工程技术开展县域低效用地信息调查，依托泸县最新国

土变更调查数据、工业调查数据等基础数据，衔接低效用地入库调查工作，开展

县域低效用地信息调查，现场采集土地情况、建筑物情况、生产效益和资源消耗

情况并留存相关信息的举证图片，全面摸清当前低效用地和自然资源的现状存量

数据，准确掌握全县范围内的低效用地的状态、位置、属性、数量等，实现上图

入库。以县域现状低效建设用地和低效自然资源为数据基础，结合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重点功能区、产业区块线、航拍影像等数据，依据镇、村及产权主体的更

新意愿，评估低效用地及自然资源潜力。

（3）明确县域低效用地再开发现状、目标与空间布局

统筹城区、各镇低效用地调查与评价，分析全县低效用地规模、类型、分布

与存在问题，科学预测全域低效用地再开发总体目标与规模，提出城区、各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战略目标与规模分解，汇总全县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片区一张图。

（4）编制县域低效用地再开发目标、规模与改造片区划定

结合调查基础，利用多元数据科学评价县域范围现状低效用地规模、布局与

特征，分析低效用地问题和原因，结合城市发展和建设目标，合理预测低效用地

再开发目标与规模，以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功能结构为战略，提出县域低效用地

再开发策略，按照“低效与高效”“增量与存量”结合的思路，划定近远期重点

改造片区，明确实施计划。

（5）编制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片区改造指引

针对低效用地重点改造片区，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传导要求，提出片区改

造指引，包括改造底线要求，改造模式、改造功能、改造强度、改造项目建议、

改造时序等，指导下层次单元详细规划和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编制与审查工作。

（6）后续服务（提供承诺）

提供全流程动态维护服务：选派技术骨干，长期跟进试点工作，开展低效用

地再开发试点配套政策、实施路径的研究，配合指导乡镇实施方案的推进，提供

专项规划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协助邀请知名专家授课培训。

（7）确保完成相关单位验收。

（四）工作成果

（1）成果包括低效用地数据库、低效用地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文件（文本、

图集）、低效用地再开发年度实施计划及相关汇报文件等，成果及深度应符合国

家、省、市试点工作要求。

（2）规划文本要求：文件规格为 A3（297mm×420 mm）或 A4（210 mm×297

mm）。终审修改后提交最终成果文本文件 6套，并提供电子文档（包含矢量数据）。



（3）规划图纸要求：缩印图纸可与文本文件一并编排、装订或单独成册，

数量、规格与文本文件一致，并提供电子文档（包含矢量数据）。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 2027 年 9 月。初步成果在 2024 年 6 月编制完

成（具体工期在合同签订后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后续负责在低效用

地再开发试点期间对项目动态维护。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1期：支付比例 30%，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支付乙方技术服务合同总额的 30%；

2 期：支付比例 40%，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成果通过专家评审、并提交

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通过，办理支付手续，支付成交人技术服务合同总

额的 40%；

3 期：支付比例 30%，低效用地专项规划成果试点期间动态维护，2025-2027

年每年动态更新及维护工作完成，办理支付手续，每年支付成交人技术服务合同

总额的 10%。

4.验收要求：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

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组织验收，以磋商文

件技术参数及要求及响应文件技术响应为准。如出现未在磋商文件中明确规定的，

以行业相关标准为准。

5.其他服务要求：

1、本项目服务期限承诺。

2、供应商提供服务期限内的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咨询服务，包括协助

采购人形成相关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工作总结。

3、供应商承诺专项规划编制完成前，在项目所在地的驻场要求。

4、服务期限内，成交供应商承诺提供 7X24 应急响应服务，即时通过电话

Email 或传真等方式查找紧急事件的事发原因并解决相应问题，并提供免费现场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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